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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足协的处罚权是其参与体育治理的重要手段,相较于法定性强、形态有限的行政处罚,
更具专业性和针对性。为了保障其良性运转,维护相对人的诉讼权利,司法权的适度介入已成为理论

界的共识。但我国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不能回应这种社会公权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并对其作出合理解

释。因此,亟需重构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赋予中国足协行政主体地位,构建司法审查规则,即法院

审查足协处罚权时应当遵循仲裁优先原则、穷尽内部救济原则、法律审查原则;在审查范围上,除了

审查足协处罚行为,还应当附带审查处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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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在法治的轨

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其核心就是要改进社会治理

方式,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共

治。这一新理念的提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政府与

单项体育协会在体育治理中的关系,提升我国体

育治理的整体效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足

协作为体育改革的 “试验田”,作为 “管理及普

及”足球运动的组织,在行政权力社会化改革中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将通过对中国足协

处罚权的个案研究,以小见大,揭开单项体育协

会处罚权的神秘面纱。

1 中国足协的实体化改革之路
  

在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中国足协与国

家体育总局直属单位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一套人

马,两块牌子”,实际的管理权由管理中心以行

政命令的方式行使,中国足协实际上扮演着 “政
府之手”的角色,其成立是政府主导的,成立之

初就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近年来,为了提高竞技体育的竞争力、观赏

性,中国足协的管理体制开始变革。2015年3
月16日颁布实施的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

案》,明确了中国足协实体化改革的方向,即减

少政府机关对体育行业的直接干预,形成适应现

代化足球运营需要的协会管理体制[1]。2017年1
月,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注销工作在

国家事业单位管理登记局正式办结公布,表明中

国足协的实体化脱钩改革工作正式完成[2]。
  

经过实体化改革,中国足协正式成为 “统一

组织、管理和指导全国足球运动发展”的社团法

人[3],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然而,其处罚权的行使却面临着定位不清、合法

性不足等问题。

2 中国足协的处罚权

2.1 案例引发的思考

作为秩序管理的重要手段,单项体育协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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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权在体育治理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特别是在竞技体育中,为了维护赛场秩序,
提高竞技体育的时效性、观赏性,存在着大量处

罚权行使的实例。以中国足协为例,2019年3
月31日中国足协对武汉卓尔职业足球俱乐部球

员拉斐尔·席尔瓦 “被判罚犯规后,故意将球踢

向对方倒地运动员头部”的行为作出 “停赛5
场,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处罚决定[4]。2017
年中国足协对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 “中场休息时

未按规定时间出休息室,延迟下半场开球时间”
的违纪行为作出足纪字 (2017)155号处罚决定

书,处罚内容包括 “通报批评、罚款人民币2万

元……”[5]

但是,对于中国足协的处罚决定,相对人无

论提起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法院均以 “不属

于其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中国足协基于其

对足球竞赛的管理权而对俱乐部、会员协会及其

运动员作出的处罚决定,包括警告、罚款、取消

比赛资格以及停赛、禁赛等十分类似于行政处

罚。那么,中国足协的处罚与行政处罚之间存在

着怎样的法律关系? 它是否属于不受法院管辖的

法外之地?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首先

应当明确中国足协处罚权的性质。

2.2 中国足协的处罚权

2.2.1 中国足协处罚权行使的边界

体育处罚主要是指享有处罚权的主体,依据

处罚规则和程序对其内部人员实施的惩戒措施,
包括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和对违纪行为的处罚。对

违规行为的处罚主要是指裁判员对于违反体育竞

赛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场上行为 (主要包括技术犯

规、作弊、暴力等),依据竞赛规则和比赛事实

临时作出的裁判[6]。这类处罚是由裁判员临场作

出的,属于 “纯粹的体育行为”,学界通常认为

此类行为不具有可争议性。但是,如果这些行为

严重违反了体育道德,在比赛结束后,体育协会

对这些行为还要追加纪律处罚。对违纪行为的处

罚主要是指单项体育协会对违反 《中国足球协会

章程》《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处罚准则及处罚办法》
等内部纪律规则所列举的行为实施的惩戒性

措施。
  

因此,本文认为中国足协的处罚主要是指中

国足协对于俱乐部、会员协会、运动员、裁判员

等内部成员违反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国足

球协会纪律处罚准则及处罚办法》等纪律规则的

行为,或者严重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作出的纪

律惩戒措施。
  

另外,体育社团对工作人员和社团成员采取

不同的管理方式,内部纪律处分是体育社团对其

工作人员通过民事契约的方式进行的管理活动,
目的在于贯彻与该工作人员的劳动合意,属于私

法制裁。与之不同的是,中国足协依据章程来制

裁其成员的权力得到了法律的明确认可,目的在

于维护体育管理秩序,更接近于公法制裁。因

此,本文探讨的中国足协对俱乐部、会员协会以

及运动员等内部成员的处罚不同于其对工作人员

的内部纪律处罚。

2.2.2 中国足协处罚权与行政处罚权的区别

行政行为的界定,应当以规定该行为的法律

制度为依据,以各方权利、义务为衡量[7]。据

此,行政处罚作为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财产

权益的惩戒性行政行为,应当以现行法律规定为

依据,严格遵循处罚法定原则。
  

首先,从行政处罚的设定上来看,其一,处

罚种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

简称 《行政处罚法》)第9条明确列举了13种

行政处罚的类型。中国足协依据其章程以及其他

内部规范性文件对其成员违规、违纪行为可以作

出警告、罚款、取消注册资格以及停赛、禁赛等

处罚决定。但是,这些惩罚措施大多属于申诫

罚,部分属于财产罚,不包含限制人身自由的惩

罚措施,其处罚种类与 《行政处罚法》明文列举

的处罚类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二,行政处罚

种类的设定权限上,《行政处罚法》明确排除了

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 “其他规范性文件”设

定新的处罚种类的权限。中国足协作出处罚决定

的主要依据是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

法》等内部规范性文件,以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

准则及处罚办法》为例,其规定的处罚种类包括

退回奖项、罚令出场、取消比赛结果、比分作废

等,与 《行政处罚法》列举的处罚种类存在明显

的区别,属于创设新的处罚种类,而这些内部规

范性文件属于 “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创设新

的处罚种类。
  

其次,从行政处罚的实施上来看, 《行政处

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在其法定职权或者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中

国足协不属于行政机关,也没有得到行政机关的

委托和授权,那么中国足协是否属于 “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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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授权的组织”? 理论和实务界尚未达成共识。
我们认为,我国 《体育法》第31条第3款仅规

定中国足协具有对足球赛事的管理权,依照授权

明确性原则,中国足协要想获得对俱乐部及其成

员的处罚权,必须获得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 “保定英利易通足球

俱乐部有限公司与中国足球协会纠纷案”中认

为,“《体育法》第31条第3款规定内容较为宏

观,未能对中国足协的管理职责作出进一步的规

定,不能仅仅依据此条法律规定就认定中国足协

对其成员的管理行为属于法律明确授权的行政行

为……”[8] 相反,一些行业协会得到了单行法的

明确授权,可以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而具备

行政主体资格。例如,律师协会得到了 《律师

法》第46条明确授权可以对律师、律师事务所

实施惩戒和奖励。会计师协会得到了 《注册会计

师法》第13条的明确授权,对于注册会计师的

违规行为可以注销其会计师资格。律师协会、注

册会计师协会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具备行

政主体资格。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足协的处罚行为是一种

与行政处罚完全不同的行业惩戒措施,中国足协

没有得到相关法律的授权,不能作为行政主体,
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也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途

径寻求救济。

3 行政主体多元化背景下中国足协行政

主体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3.1 我国传统行政主体理论的反思

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

家行政权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

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包

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9]。传统行

政主体理论的提出,突破了早期 “行政机关”的

研究范式,对于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厘清行政

执法机关、不同行政机关的管辖权限,贯彻落实

职权法定原则具有重要意义[10]。然而,我国传

统行政主体理论无法适应现代行政的新变化,也

无法对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作出合理的

解释。

3.1.1 忽视社会行政发展的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世界范围内公

共行政改革运动的兴起,各国开始转变政府职

能,政府从一些 “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

领域退出。第三部门迅速崛起,参与社会治理的

整体实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承接了某些领域的

管理、服务职能,成为了公共治理领域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国家行政范围缩小,
逐步还权于社会,社会行政的范围随之拓展,
“多元共治”成为了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公共行

政作为现代行政法的主要研究对象,其内涵和外

延的变迁必然会对整个行政法学的研究产生深远

的影响。
  

在社会行政背景下,行政主体不仅包括国家

行政主体,而且包括社会行政主体。西方行政主

体制度是行政社会化改革的产物,是行政分权和

自治的法律技术。而我国,在引进行政主体理论

之初,就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并以是否获

得法律授权作为判断行政主体资格的要件[11]。
在家国同构的背景下,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仍然

遵循着国家行政的思维模式。行政主体主要是行

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作为国家代理行政

主体,实质上是为了满足国家行政权扩张的需

要[12]。总之,我国传统行政主体理论最大的局

限性在于其无法对蓬勃发展的社会行政作出积极

回应。

3.1.2 行政诉讼主体理论限制了行政主体理论

的解释域

我国传统行政主体理论是应行政诉讼实践的

需要,作为技术性的概念而提出的。也就是说,
传统行政主体理论仅仅聚焦于该理论的程序性价

值,即 “只有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才能成为行政诉

讼的被告”。这一理论逻辑将法律、法规授权组

织之外的社会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完全排

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即便这些行为严重限制或者

剥夺了其成员人身、财产等权利,因为其不具备

行政主体资格,相对人也无法通过行政诉讼寻求

救济[12]。例如,中国足协既不属于行政机关,
也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授权,但可以依据其章

程以及内部规范性文件设定和行使包括警告、罚

款、禁赛等公权力。由于中国足协不是民事主

体,也不是行政主体,使得相对人在权益受到损

害时无法寻求救济。
  

在现代法治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应当受到公

法原则的约束,应当得到行政法的关怀,而行政

诉讼主体理论将社会公权力排除在司法审查以

外,极大地限缩了行政主体理论的解释域。
  

综上,我国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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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根本的变革,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无法适应现

代行政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也无法

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我们亟

须在社会行政和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拓展

行政主体理论的边界,赋予其新的内涵。

3.2 行政主体多元化与中国足协的行政主体

地位

3.2.1 公共行政的发展与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

变革,人民对当下社会治理的服务供给和整体效

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政府为代表的国

家权力既无力应对日益庞杂的行政事务,也难以

及时、有效、有针对性地回应所有社会治理需

求,“政府万能”的理论随之破灭,政府职能转

变、权力下放势在必行。
  

理论要想获得生命力,就必须适应社会发

展,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13]。随着公共行政

的发展,行政权力开始向社会转移,社会行政主

体也由幕后走向了前台。一些社会行政主体凭借

其所具有的专业性、灵活性等优势,迅速成为某

些特殊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与执行者,在行业治理

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例如律师协会、注册

会计师协会、证券业协会等[14]。姜明安教授在

其编著的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中认为,
从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的视角来看,有必要赋予

其他公权力组织行政主体资格[15]。
  

据此,在社会行政背景下,我们应当拓宽我

国行政主体的边界,行政主体不仅应当包括行政

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等国家行政主体,还应

当包括社会行政主体。

3.2.2 中国足协的行政主体地位

中国足协处罚权的行使具有独立的价值,能

够解决国家秩序行政不能解决的秩序问题,相较

于法定性强、形态有限的行政处罚,中国足协的

处罚更具有专业性、针对性,其优势是显而易

见的。
  

在社会行政持续发展和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背

景下,包括中国足协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壮

大是行政分权发展的必然要求,顺应了合作共治

的公共行政发展趋势。中国足协行使着广泛的社

会公权力,行政主体地位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
在其作出限制或剥夺相对人人身、财产权益的处

罚决定时,应当允许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

4 中国足协处罚权的司法审查
  

中国足协作为社会公共行政主体,其行使的

处罚权属于社会公权力,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

案范围。然而,“法治社会固然必须崇尚法治权

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由司法垄断所有的纠纷

解决。”[16]因此,在对单项体育协会的处罚权进

行法律规制时,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体育行业的

自治权,尽最大可能保障其在自己的领域和权限

内实行自治,这样才能对体育行业进行有效地规

范和治理。

4.1 司法介入的有限性

4.1.1 仲裁优先原则

运动员运动生命的有限性以及体育竞赛的时

效性、技术性以及专业性等特征,决定了体育仲

裁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国际

上,涉及体育纠纷的争议应当首先提交独立的国

际体育仲裁法庭 (CAS)裁决。国际足联 (FI-
FA)、国际田联 (IAAF)等,都通过章程约定

将涉及的体育争议提交CAS裁决。CAS作为一

个中立的外部裁决机构,裁决体育争议更符合独

立仲裁的原则,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
我国 《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

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

裁……”,大多数法院援引该条规定,认为在竞

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应当交由体育仲裁机

构调解、仲裁。事实上,我国并未建立体育仲裁

机构和仲裁制度,部分单项体育协会内部设立的

仲裁委员会并非 《仲裁法》和 《体育法》中规定

的体育仲裁机构。以中国足协为例,中国足协仲

裁委员会是中国足协依据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
《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内部规

范性文件设立的内设机构,是裁决足协内部纠纷

的唯一机构。但是,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并不属

于 《体育法》规定的体育仲裁机构,也不具有独

立性和中立性。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体育纠纷,如

运动员转会、薪酬、参赛资格纠纷,特别是涉及

中国足协本身的纪律处罚纠纷,既无法寻求中立

的体育仲裁机 构 解 决,亦 无 法 通 过 司 法 途 径

解决。
  

因此,我国亟须在体育部门和协会之外建立

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国际

规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仲裁制度,确立仲裁

优先原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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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穷尽内部救济原则

世界各国体育立法起步较晚,数量较少,总

体上以国家政策为指导。为数众多的内部规范塑

造着体育协会的内部秩序,保障着体育协会权力

的运作和实施,成为体育行业治理的重要依据。
在体育争端的解决方面,以行业自治规范为依

托,仲裁、调解、和解等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具有

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国际社会确立了穷尽内部救

济原则。据此,当事人对行业协会处罚决定不服

的,应当尽可能穷尽体育协会内部的救济途径。
以孙杨案为例,2018年9月4日,孙杨在接受

赛外兴奋剂检查时由于对检查人员出示的资质证

明表示疑问,导致那次检查最终没有完成。国际

泳联 (FINA)反兴奋剂仲裁庭经过专家组听证

之后,对孙杨的拒检行为作出警告的裁决。该案

在经 CAS 裁 决 后,最 终 上 诉 到 了 瑞 士 最 高

法院[18]。
中国足协仲裁委员是中国足协内设的、唯一

的纠纷解决机构,负责裁决足协内部的所有纠

纷[19]。实践中,足协仲裁委员会纠纷裁决权力

的行使却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依照 《中国足球

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
等规定,足协仲裁委员会做出的裁决为最终裁

决,“仲裁委员会实行一裁终局”。但事实上,足

协仲裁委员会不属于法定体育仲裁机构,仲裁领

域的 “一裁终局”并不适用于体育行业协会内部

纠纷的解决,上述规定与诉权保护的法律原则相

冲突,可能损害当事人诉权[20],中国足协 “担
任自己的法官”的中立性、公正性也遭到了质

疑。同时,足协仲裁委员会裁决程序不规范、裁

决的执行受制于执行委员会、并常常受到纪律委

员会的干预等等,这些都制约了足协内部纠纷解

决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21]。除此之外,调解、
和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体育仲裁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效率高、节约资源等优点,能够从

根源上化解矛盾冲突,在足球协会内部纠纷解决

机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中国足球协会

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并没有进一步细化调解、
和解的实体和程序规制,不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我国在建立体育仲裁机构和仲裁制度

的同时,应当准确定位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职

权范围、完善内部仲裁程序,细化调解、和解的

实体和程序规则等,健全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为

体育纠纷领域进一步贯彻落实穷尽内部救济原则

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4.1.3 法律审查原则

司法介入体育纠纷的解决已经成为必然趋

势,我们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了充分尊

重体育行业的自治,对于中国足协作出的处罚决

定,法院应当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上进行审查。
  

法院对体育纠纷的审查类似于对行政行为的

审查,应当遵循司法审查有限性原则,即法院只

解决法律问题,不能解决与法律无关的问题。涉

及中国足协比赛、赛事的纠纷往往具有技术性和

专业性,这些专业性、技术性的争议不适合法院

判断,法院有时也无能力作出判断,应当将其排

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例如在 “广西足球俱

乐部有限公司诉广东宏远足球俱乐部消极比赛

案”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认为,根据 《体育法》第31条、第49条的规

定,“广东宏远足球队在比赛中是否存在消极比

赛,应由中国足协认定、处罚。”[22]因此,法院

主要对中国足协作出处罚决定的相关法律问题进

行审查,审查纪律委员会是否超越职权、滥用职

权,是否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是否违背正

当程序原则等。
  

然而,中国足协是官方色彩浓厚的垄断组

织,其作出开除会籍的处罚决定对会员来说可能

意味着短期甚至终生失去了从事足球行业的权

利。因此,如果中国足协作出的处罚决定对其成

员的基本权利或重大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

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应当注意的

是,体育协会有时可以对私生活的不当行为进行

处罚,如赌博、酗酒等。这是体育行业的特殊性

决定的,也是体育行业长期发展形成的惯例,对

于保障体育秩序和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得到司法的尊重。

4.2 审查规则———合法性审查、程序性审查

原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坚持以合

法性审查为原则,体育协会处罚是一种不同于行

政处罚的特殊惩戒措施,考虑到行业处罚的特殊

性,充分尊重行业协会自治,我们认为法院在司

法审查的过程中,应当遵守以下规则:

4.2.1 中国足协处罚权的审查

第一,合法性审查。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
等内部规范性文件根植于体育行业协会丰富的体

育治理实践,并得到了其成员的广泛支持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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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些规范性文件是中国足协组织和管理足球

运动的基本规范,对中国足协及其内部成员具有

必然的约束力,是中国足协处罚权行使的直接依

据。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应当在这些内部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其规定的程序、方

式行使处罚权。但是,如果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

处罚权的行使涉及公民人身、财产等重要权利

的,则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
  

第二,程序性审查。随着行政程序法治化的

发展,正当程序原则成为规制公权力行使的一项

重要原则。一方面,中国足协依据 《中国足球协

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内部规范性文件对其

会员协会、俱乐部及其运动员作出禁赛、罚款等

处罚决定的行为属于内部管理行为,具有相对封

闭性。另一方面,司法审查的有限性决定了法院

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审查中国足协作出处罚决定的

每一个环节。因此,为维护其成员的正当合法权

益,可以对中国足协行使处罚权的程序进行规

制,用正当程序原则的理念将其处罚权的行使控

制在一定程度的正当限度内,从而防止其权力的

运行偏离法治的轨道。
  

因此,法院对中国足协处罚权的审查应当坚

持合法性审查和程序性审查原则。实体上,法院

应当审查中国足协行使处罚权时是否超越职权、
滥用职权,处罚权的行使是否与法律、法规相抵

触。程序上,审查是否遵循正当程序原则。

4.2.2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

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审查

中国足协行使处罚权的直接依据是 《中国足

球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

法》等内部规范性文件。然而,这些惩戒措施具

有一定的侵益性,可能侵犯到俱乐部及其成员不

可让渡的基本权利或者与宪法和法律、法规相冲

突。有学者建议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可以仿效

《中华律师协会章程》第44条规定 “报中华人民

共和国司法部备案”。
我们认为,加强章程的备案审查固然可以及

时纠正章程中违法或者侵害其成员权益的规则,
但是,中国足协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内部规范

性文件数量众多,修改频繁,且具有专业性和技

术性,全部进行备案审查会大大加重备案审查机

关的审查负担,难以保障审查质量。既然赋予了

中国足协行政主体地位,允许俱乐部及其成员对

中国足协作出的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那么,

中国足协作出纪律处罚决定所依据的 《中国足球

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内部规范性文件,
应作为 “其他规范性文件”一种。依据 《行政诉

讼法司法解释》第145条的规定,应当允许相对

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请求法院附带审查。
  

法院对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

法》等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要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依据法律优先原则,《中国足球协会

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内部规范性文件与国家

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国家法律,
不得违背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与国家法律规定相

抵触,否则无效。同时,依据法律保留原则,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内部规

范性文件仅能对处罚种类、处罚权行使的程序等

一般事项作出规定。如果其规定的内容涉及剥夺

运动员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属于法律、法规明

确表示保留的范围,只能由国家通过法律予以规

定,为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

内部规范性文件不可跨越的限度,若不遵守即构

成越权无效。例如,中国足协章程不得规定限制

其成员人身自由的处罚。
  

其次,程序性审查原则,国家司法机关不能

过多地介入体育行业自治领域,但是,对 《中国

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内部规范性文

件进行程序性监控还是必要的。这些内部规范性

文件作为中国足协实施处罚的依据,应当向内部

成员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处罚权行使的

依据。
  

因此,法院对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

罚办法》等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应当坚持合法

性审查和程序审查原则。实体上,法院应当审查

中国足协据以作出处罚行为的 《中国足球协会纪

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等内部规范性文件是否与法

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规范相抵触,是否僭越

法律、法规保留的内容。程序上,审查其是否履

行公布等程序。

4.2.3 法院审查之后的处理

经审查,法院认为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作出

的处罚决定不合法或者严重违反正当程序原则

的,应当向其提出建议,中国足协应当在法定期

限内做出答复,并改正违法行为;法院认为中国

足协纪律委员会做出的处罚决定所依据的处罚规

则不合法的,应当向规则的制定机关提出建议,
制定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做出答复,并改正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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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规则。中国足协逾期不予答复,也拒不改正

的,法院应当及时作出判决,确认处罚决定、处

罚规则无效或者撤销违法的处罚决定、处罚规

则。应当注意,法院应秉持司法谦抑的原则,以

撤销判决为主,不应当对涉及足协的内部争议作

出实体性判决。

5 结论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要打造 “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核心关键是要提

升社会治理的 “社会化”水平,实现政府与社会

的协同共治。为了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
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赋予包括中国足协

在内的社会公权力组织行政主体地位势在必行。
但是,包括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

法》在内的内部规范性文件普遍存在处罚程序过

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内部救济中存在着对申诉

权的不当限制、纪律处罚比例性缺失、缺乏相对

人参与等问题,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足协内部治理

能力的欠缺。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足协的内部治理的法治化改

革必须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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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ipate
 

in
 

sports
 

governance.
 

Compared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with
 

strong
 

legality
 

and
 

lim-
ited

 

form,
 

it
 

is
 

more
 

professional
 

and
 

targeted.
 

In
 

order
 

to
 

ensure
 

its
 

sound
 

operation
 

and
 

safeguard
 

the
 

litigation
 

rights
 

of
 

the
 

opposite
 

party,
 

th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of
 

judicial
 

power
 

has
 

become
 

a
 

consensus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However,
 

Chines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subject
 

theory
 

cannot
 

respond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ublic
 

power
 

and
 

make
 

a
 

reasonable
 

expla-
nation.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reconstruct
 

Chinese
 

administrative
 

subject
 

theory,
 

endow
 

the
 

Chi-
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with
 

the
 

status
 

of
 

administrative
 

subject,
 

and
 

construct
 

the
 

rules
 

of
 

judicial
 

review,
 

that
 

is,
 

when
 

the
 

court
 

reviews
 

the
 

penalty
 

right
 

of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it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arbitration
 

priority,
 

exhaustion
 

of
 

internal
 

remedies
 

and
 

legal
 

review.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review,
 

in
 

addition
 

to
 

reviewing
 

the
 

penalty
 

of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it
 

should
 

also
 

be
 

ac-
companied

 

by
 

the
 

review
 

penalty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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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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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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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amine
 

the
 

blueprint
 

of
 

urban
 

sports
 

elemen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miot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attern
 

and
 

structure
 

of
 

urban
 

sports
 

element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ymbol
 

circle,
 

urban
 

sports
 

element
 

is
 

the
 

symbol
 

system,
 

cultural
 

text
 

and
 

cultural
 

space
 

of
 

urban
 

sports,
 

which
 

is
 

presented
 

by
 

three
 

levels
 

of
 

elements:
 

design
 

carrier,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existence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s,
 

urban
 

sports
 

elements
 

give
 

people
 

the
 

perception
 

of
 

cultural
 

charm,
 

functional
 

value
 

and
 

overall
 

image
 

of
 

urban
 

sport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it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hu-
manistic

 

spirit
 

of
 

urban
 

sports
 

development,
 

spatial
 

layout
 

and
 

system
 

function,
 

current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gree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pace,
 

it
 

forms
 

the
 

field
 

of
 

urban
 

sports
 

cultural
 

expression,
 

memory
 

and
 

inheritance,
 

constructs
 

the
 

field
 

of
 

urban
 

sports
 

devel-
opment

 

and
 

service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nstructs
 

the
 

field
 

of
 

urban
 

sports
 

lifestyle
 

and
 

behavior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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